关于近期组织外出活动的几点意见

各校区离退休党总支、办公室：
根据学校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2012年4月13日联合下发的《关于加强对外出学习、考察、春游等活动安全管理的通知》精神，结合离退休人员近期外出（扬州市区外）活动的申请情况，离退休党工委、离退休处召开党政联席会，专门研究了近期外出活动的组织及安全问题，并形成以下几点意见：
一、总支(或支部)、工会、校区办组织的集体外出活动要坚持“就地就近”、“当天返回”原则，使用学校车辆，明确组织者和责任人；联系旅行社组织外出活动，组织者要确保旅行社资质较高、车辆无安全隐患、餐饮卫生有保障并签订协议，校区办要积极协助并配备随行人员服务。
二、凡有赞助单位的总支(或支部)、工会等活动，由赞助单位联系学校车辆并为参加活动人员购买相关保险，校区办安排随行人员协助服务。
三、旅行社在各校区离退休人员中组团旅游的，由旅行社与当事人签订协议，校区办可以为老同志提供相关服务。
四、各总支（或支部）、校区办、工会一律不组织离退休人员参加商业性质的活动。
五、各项活动要在上一个月25日前提出申请，经分管校领导批准后方可实施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扬州大学离退休党工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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